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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宗商品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业务 

远期价格报价指引（2024 年 7 月修订版）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场外大宗商品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业务

（以下简称大宗商品业务）的远期价格报价行为，形成有效

的远期价格曲线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上海清算所）根据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

清算业务规则》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清算

业务指南》，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报价成员，是指向上海清算所提供大

宗商品衍生品远期价格报价的市场参与者。 

第三条 报价成员应遵守本指引，秉持审慎态度，及时、

准确地向上海清算所提供报价，并承诺报价的真实性和可靠

性。 

第四条 上海清算所向报价成员支付相关费用。 

第二章 报价成员管理 

第一节 资格准入 

第五条 报价成员包括以下四类主体： 

（一）上海清算所认可的数据提供方，包括但不限于交

易平台、经纪公司； 

（二）大宗商品业务非清算会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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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大宗商品业务清算会员； 

（四）其他上海清算所认可的法人主体。 

第六条 具有报价能力和意愿的市场参与者可以申请成

为一个或多个产品的报价成员。申请机构需要符合的基本条

件如下： 

（一）依法登记注册的法人或其他机构； 

（二）相应产品的贸易或相关服务在行业中具有一定规

模或较大影响力； 

（三）相关管理制度、技术系统能够支持报价服务的开

展； 

（四）遵守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，在申请报价成员资格

之前的两年内无重大违法、违规记录； 

（五）具有较好的持续经营能力，未被行政机关、司法

机关或监管机构采取停业整顿、托管、接管、重整以及其他

可能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或行政或司法程序。 

第七条 申请机构需要向上海清算所提交《银行间市场清

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大宗商品衍生品远期报价成员资格申请

表》（附 1），加盖公司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。

上海清算所根据申请机构的情况，有权要求补充提供相关证

明材料。 

第八条 收到符合要求的申请材料后，上海清算所在 10

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，并向审核通过的申请机构发送接收其

为报价成员的书面通知。报价成员需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20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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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日内完成如下准备工作： 

（一）与上海清算所签署数据服务协议； 

（二）完成网络接入; 

（三）上海清算所要求的其他工作。 

第二节 日常管理 

第九条 上海清算所对报价成员的报价情况按季按业务

产品考核，于每季度前 15 个工作日内反馈上一季度考核结

果。 

第十条 上海清算所对报价成员的有效报价率、报价覆盖

率及报价规范性进行考核。得分低于 60 分的，考核为不合

格。 

考核得分 = 有效报价覆盖率得分+报价规范性得分

+加分项 

评分标准详见《大宗商品衍生品远期报价评分表》（附 2）。 

第十一条 上海清算所不定期组织业务培训，报价成员

应派员参加。 

第三节 退出机制 

第十二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，上海清算所有权取消报

价成员在相应产品上的报价资格： 

（一）报价成员向上海清算所申请终止某个或多个产品

的报价成员资格； 

（二）报价成员在某个或多个产品上连续一个季度不报

价或连续两个季度考核不合格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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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报价成员违反本指引和/或上海清算所业务规则、

业务指南、数据服务协议等； 

（四）上海清算所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第十三条 取消报价资格的，上海清算所向相关报价成

员发送书面通知。 

第三章 报价要求 

第十四条 报价频率：每个交易日至少报价 2 次，报价窗

口基于各产品交易时段。上海清算所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第十五条 报价方式：通过直联接口、客户端或大宗商品

衍生品综合服务平台提交报价，且提交后不得修改或删除。

因自身网络或系统问题造成无法报价或报价失败的，可将报

价发送至指定邮箱，同时应尽快排查并修复相关问题。报价

成员应安排专人承担报价工作，建立并实施内部审核机制。 

第十六条 买卖价差：买卖价差应控制在上海清算所规

定范围内，具体要求将另行通知。     

第十七条 报价信息来源： 

（一）清算会员及非清算会员的报价来源为其意向成交

价格; 

（二）数据提供方或其他主体的报价来源为市场报价信

息，应具备真实性和广泛性。 

第十八条 报价信息要素： 

（一）报价信息需包括报价日期、产品号、协议号、协

议名称、买价/卖价（可为单边价格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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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数据提供方需提供其客户当日的全量意向成交价

格，除以上信息外，还应包括报价时间、客户名称、协议数

量、成交状态。 

第四章 附  则 

第十九条 本指引的最终解释权归上海清算所所有。 

第二十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附：1.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大宗商品衍生品

远期报价成员资格申请表 

2.大宗商品衍生品远期报价评分表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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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
大宗商品衍生品远期报价成员资格申请表 
报价成员基本信息 

申请单位名称  

报价产品  

注册地址  
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        法定代表人  

法人营业执照号/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证号 
 邮政编码  

通讯地址  

报价成员联系人信息 

姓名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

     

     

单位情况简介 

（简要介绍申请单位概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业务范围、同类或相关衍生品市场参与情

况、现货贸易规模或撮合规模、行业地位、控股股东情况等。） 

 

 承诺事项 

如确认承诺下述表述，请在方框内打勾： 

□我单位在申请报价成员资格之前的两年内无重大违法、违规记录，未发生重

大违规违约事件。 

□我单位具有较好的持续经营能力，未被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或监管机构采取

停业整顿、托管、接管、重整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或行政或司

法程序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章： 

公章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经办人  联系电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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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．请在电子版上填写后打印、签字、盖章；  

2．联系人至少指定 1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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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大宗商品衍生品远期报价评分表 
机构

名称 
 考核

区间 
 

考核

产品 
 

要素

名称 
要素描述 得分 备注 

有效

报价

覆盖

率 

有效报价覆盖率

= 有效报价数量

⁄ max(应报价协议个数

×每日应报价次数

×工作日数量,总报价数量) 

 

有效报价覆盖率≥1,100 分； 

0.9≤有效报价覆盖率＜1,90 分； 

0.8≤有效报价覆盖率＜0.9,80

分； 

0.7≤有效报价覆盖率＜0.8,70

分； 

0.6≤有效报价覆盖率＜0.7,60

分； 

0.5≤有效报价覆盖率＜0.6,50

分； 

0＜有效报价覆盖率＜0.5,40 分； 

有效报价覆盖率=0,0 分。 

报价

规范

性 

报价时间、报价要素、报价方式等是否符

合本指引的要求。 
 

报价时间、报价要素等出现一次不

规范报价，总分扣 3分； 

报价方式考核区间内超过一半以

上工作日不符合要求的，总分扣 3

分。 

加分

项 

考核区间内日均报价次数超过每日应报

价次数，以及其他上海清算所认可的情

况。 

 每项加 3分，总分不超过 100 分。 

考核得分  

 

 

 

 
 


